
附件1

清远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管理协议
（参考文本）

甲方（建设单位）：

乙方（总包单位）：

丙方（开户银行）：

工程建设项目名称：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程建设领域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清远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甲、乙、丙三

方共同设置

项目农民

工 工 资 专 用 账 户 （ 账 户

名： ，账

号： )。为保证工程建设领

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工资专户）资金专款专用

及农民工工资按时支付，甲、乙双方委托丙方为本项目工资

专户内资金监管人，为工资专户提供监督管理，并按照本协

议约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等服务。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

商，达成以下协议，并共同遵守。

第一章 账户设置及管理

第一条 工资专户的开设

由乙方在丙方处开设工资专户，工资专户内资金不得擅



自挪用，不得开通现金支取和其他转账结算服务，不得将工

资专户资金转入除本项目农民工本人银行账户以外的账户。

第二条 工资专户的管理

项目建设期间，丙方负责对工资专户使用进行监督管理。

丙方需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当本项目发生欠薪并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查实，且

乙方未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求履行工资支付法定

责任、义务时，可视为乙方同意丙方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清远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

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遵循专款专用原则，按清远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指令要求对工资专户资金进行划转，用

于支付本项目农民工工资。

第三条 甲方的监督

甲方监督发现工资专户资金使用有不符合本协议规定

要求的，应及时将监督结果书面反馈给丙方，并明确丙方应

中止办理工资支付；满足重新办理工资支付情形的，需经甲、

乙双方协商一致，丙方收到协商一致的处理意见书后按规定

办理。

第二章 职责期限

第四条 丙方作为开户银行，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开设工资专户，对工资专户内资金进行监督管理，

确保资金安全和账户专用属性；

（二）在乙方提供工资清单后的3日内完成农民工工资发

放；

（三）及时披露受托资金的相关信息，每月 日前将



工资专户拨款对账单报乙方核对，同时应按甲方需求配合提

供对账单据；

（四）应配合甲方对工资专户资金支付情况的监督，提

供工资专户支付明细记录。

第五条 协议期限

丙方对工资专户内资金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期限自资

金划入工资专户之日起至依据《清远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办法》办理工资专户销户完成为止。

第三章 工资专户资金的收付

第六条 工资专户资金存入

根据工程进度，甲方每月 日前将 万元（工程

概算核定的人工费用总额÷合同工期）本月结算的工程进

度款中 %— %（房屋建筑不低于工程进度款的20%，

市政基础设施和交通建设项目不低于工程进度款的10%，水

利建设项目不低于工程进度款15%）作为月人工费用拨入约

定的工资专户，丙方确认资金到账后对账户资金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

第七条 工资专户资金拨付

乙方负责每月 日前将工资清单报丙方，由丙方从工

资专户（在人工费用拨付累计额度内）直接拨付至农民工个

人银行账户上。农民工个人银行账户信息和工资清单的真实

性及准确性由乙方负责。

第四章 协议生效与终止

第八条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业务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第九条 本协议所述项目完工且作业农民工工资全部

结清，乙方需注销账户的，经甲方加具书面意见并经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同意后，丙方凭《工资专户销户申请表》

为乙方办理销户手续，账户内余额归乙方所有。

项目乙方或丙方发生变更且未拖欠农民工工资需要注

销工资专户的，乙方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同意的

《工资专户销户申请表》办理销户手续，账户内余额归乙方

所有。

按规定开设但备案失败的工资专户，丙方可根据市工资

支付监控预警平台的备案失败结果依法依规为乙方办理销

户手续。

第五章 违约责任和免责条件

第十条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甲方未及时拨付人工费用

的，乙方提供虚假资料挪用、套用资金的，视为违约，按相

关规定追究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在资金监管期间，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

支付条件办理资金支付而造成的直接损失，丙方应承担赔偿

责任。因有权机关查封、冻结、扣划等非丙方原因致使无法

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丙方不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本协议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协

议的，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该方的责任。

任何一方遭遇不可抗力影响时，应及时通知其他方在合理期

限内提供不可抗力影响的证明，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其他方

损失的扩大和保护资金的安全完整。



第六章 其他

第十三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因本项目工资专户

监督管理的需要和三方特别约定外，未经三方同意，协议任

何一方不得向外提供涉及甲、乙、丙方商业秘密的资料。

第十四条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丙三方中任何一方

需要变更协议条款时，应经三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五条 本协议壹式四份，甲、乙、丙方各执壹份，

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